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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严重精神障碍
管理工作的通知
宿卫疾控〔2019〕12 号

各县区卫生计生委，市二院：

为贯彻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《关于印发严重精神障碍

管理治疗工作规范（2018 年版）的通知》（国卫疾控发〔2018〕

13 号）文件要求，进一步做好我市严重精神障碍治疗管理工作，

努力实现“应治尽治、应管尽管、应收尽收”，减少严重精神障

碍肇事肇祸，维护社会安定稳定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。

一、进一步加强患者发现报告和及随访工作

各县区卫生计生委应进一步扩大患者发现途径和渠道，尽可

能将严重精神障碍纳入管理。基层精神卫生防治人员应定期与村

（居）委会联系，开展严重精神障碍疑似患者调查，将信息及时

上报县级精防机构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对门诊就诊或住院诊疗的

严重精神障碍确诊患者，应及时进行网络报告，并做好发病报告

患者漏报核查与补报工作。基层医疗机构要认真按相关规定开展

随访，不得假报漏报随访信息，发现患者走失、失去联系或离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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辖区拒绝告知去向的，应立即通知辖区民警、综治网格员等协助

调查；发现患者有人户分离、迁居他处、外出务工、上学等情况

不足半年的，应及时向监护人获取患者去向及联系方式，电话随

访了解患者病情及服药等情况，同时报告县级精防机构、辖区派

出所、综治网格员等；超过半年的，应及时将患者信息迁至现居

住地，由现居住地进行随访服务，切实提高随访质量。对于家庭

贫困、无监护或弱监护、既往或目前有危险行为可能的在管患者，

在常规随访的基础上，基层关爱帮扶小组每年至少共同随访两

次，协调相关部门解决患者及家属问题。对于不同意参加社区服

务管理的患者，精防人员应当报告关爱帮扶小组重点关注并记

录，关爱帮扶小组应当对患者信息予以保密。患者有危害公共安

全或他人安全的行为或危险时，精防人员或其他相关人员应立即

通知公安民警，并协助进行处置，病情复发且精神状况明显恶化

时，精防人员应立即联系上级医疗机构进行现场应急处置，必要

时将患者送精神医疗机构住院治疗。

二、进一步加强严重精神障碍信息交换工作

各县区卫生计生委要进一步做好严重精神障碍的信息交换

工作。对确诊的严重精神障碍（含门诊就诊的严重精神障碍）应

及时进行网络报告，并做好发病报告患者漏报核查与补报工作。

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及时接收医疗机构报告的患者信息并纳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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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，一旦发现危险性评估 3 级及其以上的患者，应立即将相关

信息通报当地街（镇）综治办、派出所。县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

应按照有关规定，反时与当地综治、公安、民政、残联等部门相

互交换严重精神障碍的相关信息。信息交换可采用由“月交换”

和“季交换”两种方式相结合，各基层医疗单位与所在辖区公安

派出所对接，在下一个月的 5 号前将 3 级以上患者信息，报送到

当地公安派出所；县精防管理员要反时收集汇总各基层卫生单位

上报的 3 级以上患者信息，上报县级卫生计生委，县级卫生计生

委在下一季度第一个月的 5 号前要与当地公安部门进行信息交

换，并同时上报严重精神障碍管理项目办公室。各精防管理人员

要加强信息安全意识，不得将患者信息泄露给与此项工作无关的

任何机构与个人，不在公共场所谈论患者隐私，要切实尊重并保

护患者个人隐私。凡不按规定向相关部门交接患者信息，造成后

果将追究责任。

三、进一步加强严重精神障碍资料管理工作

各县区卫生计生委要做好各种管理或技术指导性文件、协调

会议材料、工作记录、信息交换记录、患者档案管理等资料收集

工作。凡是工作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文件、会议资料、报告、

音像资料等均应当立卷归档，存入档案柜；所有参与工作的人员，

应当妥善保管资料，并做好保密工作。患者个案资料一人一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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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少保留 5 年，死亡患者资料至少保留 3 年。若发生资料丢失或

泄露，视情节轻重予以责任人相应的处罚。

四、进一步加强严重精神障碍组织管理工作

各县区卫生计生委要积极协调综治、民政、公安、残联等召

开多部门会议，每年至少召开 2 次例会；加强多部门人员培训工

作，协同开展患者日常筛查和登记工作；要把开展严重精神障碍

排查列入县级卫生计生委年度每年重点工作，利用春节期间务工

人员返乡高峰，在 3 月底前集中全面排查 1 次，确保本辖区严重

精神障碍底数清、情况明。

宿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
2019 年 2 月 1 日


